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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 66 
 
 

  土著人民权利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卡德拉·艾哈迈德·哈桑女士(吉布提) 

 

 一. 导言 
 
 

1. 2011 年 9月 16 日，大会第 2次全体会议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决定将题为： 

 “土著人民权利： 

 (a) 土著人民权利； 

 (b) 第二个世界土著人民国际十年” 

的项目列入第六十六届会议议程，并分配给第三委员会。 

2. 2011 年 10 月 17 日和 25 日及 11 月 18 日，第三委员会第 19、20、31 和 46

次会议审议了这个项目。委员会的讨论情况载于相关简要记录(A/C.3/66/SR.19、

20、31 和 46)。 

3. 为审议这个项目，委员会面前有秘书长的说明，其中转递了土著人民权利问

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A/66/288)。 

4. 在 10 月 17 日第 19 次会议上，委员会听取了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社会政策和

发展司司长的发言(见 A/C.3/66/SR.19)。 

5. 在同次会议上，土著人民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作了陈述，并与哥斯达黎加、

智利、危地马拉、巴西、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墨西哥、欧洲联盟、秘鲁和尼加拉

瓜的代表进行了对话(见 A/C.3/66/SR.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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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决议草案 A/C.3/66/L.26 和 Rev.1 的审议经过 
 

6. 在 10 月 25 日第 31 次会议上，多民族玻利维亚国的代表，同时代表古巴、

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秘鲁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

和国，提出了题为“土著人民权利”的决议草案(A/C.3/66/L.26)，案文如下： 

 “大会，  

 “回顾大会、人权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土著人民权利的各项

相关决议， 

 “重申其 2010 年 12 月 21 日第 65/198 号决议，其中大会决定于 2014

年组织召开一次大会高级别全体会议，称为世界土著人民大会， 

 “回顾其关于第二个世界土著人民国际十年(2005-2014)的 2004 年 12

月 20 日第 59/174 号决议， 

 “又回顾 2007 年《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其中论及土著人民的个

人和集体权利， 

 “还回顾《联合国千年宣言》、《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和大会关于

千年发展目标的高级别全体会议成果文件，  

 “回顾人权理事会关于人权和土著人民的 2011 年 9 月 29 日第 18/8 号

决议，  

 “又回顾 2010 年 4 月 20 日至 22 日由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作为东道国在

科恰班巴主办的第一届气候变化和地球母亲权利问题人民世界会议， 

 “着重指出，必须加强国际合作，支持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制订计划，

以造福土著人民，使他们能够充分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公民和政治权利，

充分而平等地参与及融入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等所有方面，

并增进对土著人民对其土地、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整体传统科学知识的认识和

尊重， 

 “关切土著人民在众多社会和经济指标方面通常面临的极端不利状况

以及使他们难以充分享受权利的障碍， 

 “回顾大会第 65/198 号决议，其中决定扩大联合国援助土著居民自愿

基金的任务范围，以便该基金能够在鼓励多种多样和重新参与的基础上，根

据相关规则和条例，包括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6 年 7 月 25 日第 1996/31 号

决议，协助土著人民组织和社区的代表参加人权理事会和人权条约机构的会

议，并敦促各国向该基金捐款， 

 “1. 欢迎土著人民权利特别报告员所做的工作以及他最近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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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敦促各国政府、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继续向联合国援助土著

居民自愿基金和第二个世界土著人民国际十年信托基金捐款，并邀请土著组

织和私营机构及个人也这样做； 

 “3. 鼓励尚未批准或加入国际劳工组织1989年《土著和部落人民公约》

(169 号)的国家考虑批准或加入该公约，并考虑支持《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

宣言》，此外欢迎各国加大对《宣言》的支持力度； 

 “4. 鼓励各国与土著人民协商及合作，采取措施努力实现《宣言》各项

目标； 

 “5. 决定在现有资源范围内，于 2012 年 12 月 10 日举行为期一天的高

级别会议，纪念《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通过五周年； 

 “6. 表示深信高级别会议将会促进提高认识，使各方意识到必须执行

《宣言》，以落实世界各地土著人民的权利； 

 “7. 决定由大会主席主持高级别会议，并由其在高级别会议闭幕时，

提出讨论纪要，作为定于 2014 年召开、称为‘世界土著人民大会’的大会

高级别全体会议筹备工作的一项投入； 

 “8. 又决定邀请会员国、观察员、联合国系统各实体代表、专家和能

够代表七个社会文化区域的土著人民组织以及从事土著人民事务的非政府

组织的选定代表参加高级别会议，以促进开展实质性和建设性的对话； 

 “9. 请秘书长与会员国、联合国相关组织和机制以及包括土著组织在

内的其他利益攸关方协商，向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说明在《联

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通过后的五年时间里所取得的进展； 

 “10. 又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说明本决议的

执行进展，并决定在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上继续审议这个问题。” 

7. 在 11 月 18 日第 46 次会议上，委员会面前有下列国家提出的题为“土著人

民权利”的订正决议草案(A/C.3/66/L.26/Rev.1)：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

伯利兹、贝宁、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巴西、古巴、塞浦路斯、丹麦、厄瓜多尔、

爱沙尼亚、芬兰、德国、希腊、危地马拉、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匈牙利、

冰岛、利比里亚、卢森堡、墨西哥、新西兰、尼加拉瓜、挪威、巴拿马、巴拉圭、

秘鲁、波兰、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

共和国。随后，亚美尼亚、白俄罗斯、中非共和国、智利、刚果、哥斯达黎加和

科特迪瓦加入为该决议草案的提案国。 

8. 在同次会议上，秘书宣读了订正决议草案所涉方案预算问题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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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也是在第 46 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决议草案 A/C.3/66/ L.26/Rev.1(见第

11 段)。 

10. 通过决议草案前，美国代表发了言；通过决议草案后，加拿大和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代表发了言(见 A/C.3/66/SR.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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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第三委员会的建议 
 
 

11. 第三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以下决议草案： 

 

  土著人民权利 
 

 大会， 

 回顾大会、人权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土著人民权利的各项相关决议， 

 重申大会 2010 年 12 月 21 日第 65/198 号决议，其中大会决定于 2014 年组

织召开一次大会高级别全体会议，称为世界土著人民大会， 

 回顾其关于第二个世界土著人民国际十年(2005-2014)的 2004年 12月 20日

第 59/174 号决议， 

 又回顾 2007 年《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1
 其中论及土著人民的个人和

集体权利， 

 还回顾《联合国千年宣言》、
2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

3
 和大会关于

千年发展目标的高级别全体会议成果文件，
4
 

 回顾人权理事会关于人权与土著人民的 2011 年 9 月 29 日第 18/8 号决议，
5
 

 又回顾 2010 年 4 月 20 日至 22 日由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作为东道国在科恰班

巴主办的第一次气候变化和地球母亲权利问题世界人民会议，
6
 

 着重指出，必须促进并努力实现《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各项目标，为

此也需开展国际合作，支持各国和各区域努力实现《宣言》各项目标，包括落实

土著人民保持和加强其独特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和文化机构的权利以及选择

充分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权利， 

 确认土著人民的文化和社会组织形式以及土著人民对其土地、自然资源和环

境所具有的整体传统科学知识的价值和多样性， 

 关切土著人民在众多社会和经济指标方面通常面临极端不利状况并且在充

分享受权利方面遇到各种障碍， 

__________________ 

 
1
 第 61/295 号决议，附件。 

 
2
 见第 55/2 号决议。 

 
3
 见第 60/1 号决议。 

 
4
 见第 65/1 号决议。 

 
5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53A 号》(A/66/53/Add.1)，第二章。 

 
6
 见 A/64/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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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大会第 65/198 号决议，其中大会决定扩大联合国援助土著居民自愿基

金的任务范围，以便该基金能够在鼓励多种多样和重新参与的基础上，根据相关

规则和条例，包括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6 年 7 月 25 日第 1996/31 号决议，协助

土著人民组织和社区的代表参加人权理事会和人权条约机构的会议，并敦促各国

向该基金捐款， 

 1. 欢迎土著人民权利专家机制和土著人民权利特别报告员所做的工作，注

意到特别报告员关于土著人民权利的报告，
7
 并鼓励各国政府积极回应他提出的

访问要求； 

 2. 敦促各国政府、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继续向联合国援助土著居民自

愿基金和第二个世界土著人民国际十年信托基金捐款，并邀请土著组织和私营机

构及个人也这样做； 

 3. 鼓励尚未批准或加入国际劳工组织 1989 年《土著和部落人民公约》(169

号)的国家考虑批准或加入该公约，并考虑支持《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1
 此

外欢迎各国加大对《宣言》的支持力度； 

 4. 鼓励各国与土著人民协商及合作，采取适当措施，包括采取立法措施，

努力实现《宣言》各项目标； 

 5. 又鼓励有关各方特别是土著人民在不同层次传播和审议良好做法，以切

实指导如何实现《宣言》各项目标； 

 6. 请秘书长与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协调，在现有资源范围内于论坛第

十一届会议期间举办一次高级别活动，纪念《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通过五

周年，以提高对实现《宣言》目标重要性的认识； 

 7. 强调高级别活动的成果可成为 2014 年称为世界土著人民大会的大会高

级别全体会议筹备工作的一项投入； 

 8. 邀请各国政府、土著人民和包括媒体在内的其他利益攸关方以及联合国

系统各相关组织和机构在区域和国家两级开展各种活动，着重纪念《宣言》通过

五周年； 

 9. 决定在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题为“土著人民权利”的项目下继续审议这

个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 

 
7
 见 A/66/288。 


